医学院、护理学院班主任工作暂行考核办法

为贯彻落实《湖州师范学院班主任工作管理办法》（湖师院党发[2011]16号）文件精神，切实加强班主任的考核与评价，进一步发挥班主任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管理中的作用，根据医学院实际，就我院班主任量化考核暂行办法做出如下规定：

一、班主任考核办法

1、考核原则：“三结合原则”即：定性与定量相结合、平时考核与年度考核相结合、班主任自评与学生考核相结合。

2、考核办法

（1）自我评价：量化得分占5%。对照德、能、勤、绩四项指标，进行自我评价。

（2）辅导员评价：量化得分占20%，辅导员对班主任进行客观评价。

（3）学生评价：量化得分占50%。班级学生对班主任进行客观评价。

（4）学院评价：量化得分占25%。学院根据班级三风建设、文明班级建设、班级实际情况进行综合排名。

二、班主任考核程序

1、考核小组构成：学院成立以党委书记、主管学生工作的副书记、教师代表、辅导员为主要成员的考核小组，负责实施班主任考核工作。

2、考核时间：班主任工作考核每学年进行一次，时间基本在每学年的9月，由学工办统一布署。班主任对照工作职责和考核内容（《班主任工作手册》）对本年度工作进行小结，并填写依据材料，上报学工办。

3、量化考核观察点：

学院在班主任自评的基础上采取检查材料、召开座谈会等形式对班主任工作从个人总结、学院考核、学生评议、辅导员评议四个方面进行检查评估，对每个班主任进行工作鉴定，所有材料学工办存档。 

1、自我评价（5分）。班主任进行学年工作总结，填写《班主任工作考核表》、《班主任工作手册》，进行评议打分。（见附件一）

	    观察点

项目
	内容丰富、详实
	比较丰富详实
	基本丰富详实

	班主任工作手册

班主任工作总结
	4-5分
	3-4分
	2-3分


2、辅导员评价（20分）。根据带班情况，辅导员填写相应班主任评议表并进行打分。（见附件二）

3、学生评价（50分）。由学工办组织学生填写本班级班主任的《班主任工作调查问卷》（见附件三）。

4、学院评价（25分）。学院根据平时管理工作结果，对班主任工作进行评分。

	观察点

得分
	出色完成各项职责工作
	基本完成各项职责工作
	未能较好或未完成职责工作

	分数
	20-25分
	15-20分
	10-15分


三、班主任考核量化得分计算

考核总分100分。其中，自我评价量化得分不超过5分；辅导员评价量化得分不超过20分；学生评价量化得分不超过50分；学院评价量化得分不超过25分。

各班主任（毕业班班主任除外）考核量化得分分数由高到低排序，作为优秀班主任的评选依据。若班级发生重大安全事件或严重违纪事件的，该学年班主任考核不得评为优秀。

四、班主任待遇及有关规定

1、担任班主任的教师给予班主任工作津贴，班主任工作津贴分为基础津贴和考核津贴两大部分，基础津贴为班主任日常工作津贴，考核津贴校级优秀班主任奖励500元、院级优秀班主任奖励300元。 

2、考核优秀者学院将予以公示，考核结果将作为对班主任奖惩和职称晋升、晋级、岗位聘任的重要依据。凡需晋升职称的教师必须有班主任工作经历。

3、毕业班班主任考核以本班级学生就业率、就业质量、考研录取率为主要依据，若班级在临床实习期间发生违纪事件，该学年班主任考核不得评定为优秀。

4、学校鼓励高职称教师担任班主任。

五、本暂行办法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
附件一：班主任考核表

附件二：班主任考核辅导员评议表

附件三：班主任工作问卷调查表

附件四：班主任考核量化统计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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